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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機制 
 



•「政府採購法」第七十條第三項規定 

•定期查核所屬（轄）機關工程品質及進度

等事宜 

依據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業要點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補充規定 

•高雄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補充規定 

相關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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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機制 1/2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不預先通知查核作業補充規定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處理查核缺失改善逾期案件補充規定 

•監造計畫暨品質計畫製作綱要 

相關

規定 

•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102.12版) 

•查核委員紀錄表(104.08版) 

•工程施工查核品質缺失扣點表(107.07版) 

•工程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照片說明表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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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機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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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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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之查核小組 

•高雄市政府 

補助或委託機關之查核小組 

•如內政部、客委會、原民會 

中央查核小組 

•工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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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小組  查核範圍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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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符合契約圖說規定，外觀良好 

無職業安全衛生危害 

有品管文件佐證品質符合規定 

•材料送審資料與審查 

•材料抽檢試驗報告與判讀 

•施工抽查及自主檢查資料 

•不合格品管制 (改善追踨) 

進度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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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委員看什麼 



10 

查核方式 

預先通知 

不預先通知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不預先通知查核作業規定 

•於查核前半個工作天以傳真或其他方式通知受查核工程主辦機關

配合辦理。但如有工程地點不易尋找、交通不便或其他窒礙難行

情形，得依個案實際狀況調整，不受半個工作天之限制 

•執行 

•查核前二天通知 



•人員簽到  

•工程(口頭)簡報（主辦機關、監造單位、承商） 

•現場會勘 ＋ 取樣抽驗 

•書面資料查閱 

•檢討會議  

•扣點會議（施工團隊暫時離場） 

•宣布扣點結果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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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行程 



抽驗情形 

12 主辦機關  判讀 

 



 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2條規定略以：「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進行查核時，…查核工程品質及進度。」及「工程施工查核小組組織準則」
第5條第2項規定：「查核小組置查核委員若干人，於實施個案工程查核

時派 (聘)兼之，並於完成查核且無待處理事項後免兼。」，是以，工程
施工查核係對於個案工程於查核當時之施工進度與
品質執行狀況。 

案例「瀝青含油量未符合規定，依契約重新復驗結果符合規

定，其查核成績如何認定？」乙節，於查核當時，其取樣
送驗之結果業依契約相關規定，由工程主辦機關判
定合格與否，即為該次施工查核小組評分之參據  

若承商對於該試驗結果有疑慮，本可依契約規定向
工程主辦機關申請復驗，惟應無法消除前次試驗結
果之紀錄。 

13 

取樣試驗結果判讀有疑慮， 

其查核成績是否可更正？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第十條 

查核成績為優等者，機關得將廠商自受查核為優等之次
日起兩年內，列為工程採購以最有利標決標之履約績效
評選項目參考；獎勵期間如他案經查核成績為丙等者，
不再適用之。 

高雄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補充規定 第
14點 

查核成績八十分以上未達八十五分，承辦人員嘉獎二次，
相關人員嘉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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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結果獎懲 獎勵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第十條 

 查核成績列為丙等者，機關除應依契約規定處理外

，並應為下列之處置： 

 一、對所屬人員依法令為懲戒、懲處或移送司法機關。 

 二、對負責該工程之建築師、技師、專任工程人員 

   或工地主任，報請各該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予 

   以懲處或移送司法機關。 

 三、廠商有本（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各款

規定之情形者，依本法第一百零一條至第一百零三 

   條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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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結果獎懲 懲處 1/3 



四、通知監造單位撤換派駐現場人員。 

五、通知廠商依契約撤換工地負責人或品管人員或安全
衛生人員。 

   缺失未於期限內改善完成且未經查核小組同意展
延期限者，機關除應依契約規定處理外，並依前項第
四款或第五款規定辦理。 

    機關未依前二項規定處置或處置不當，查核小組
得通知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另為適當之處置，並副知審
計機關；必要時，得函送監察院。有犯罪嫌疑者，應
移送該管司法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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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結果獎懲 懲處 2/3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查核成績六十九分以下者，主
辦工程機關應對承辦人員及其直屬單位主管，分
別為申誡二次以上及申誡一次以上之懲處： 

（一）未執行工程品質督導。 

（二）工程進度落後百分之二十以上，未採取適當處置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工程機關應對承辦人員
或監造人員申誡一次以上之懲處： 

（一）未盡督導責任。 

（二）經查核小組稽催查核缺失改善逾期案件，主辦工
程機關仍未作適當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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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結果獎懲 懲處 3/3 



工程會  92年11月26日工程管字第09200468250號 

工程主辦機關就工程查核結果為丙等者辦理相關人
員之獎懲，宜就查核小組個案查核結果及缺失情節
等，依相關法令規定對本辦法第十條第三項各款規

定之人員逐一檢視，以明其是否應對該工程查核
結果有對應之責任歸屬 

工程會  96年4月25日工程企字第09600148720號 

客觀認定有技師法或建築師法交付懲戒規定之情事
時，且交付懲戒符合行政程序法第7 條所訂「比例
原則」時，則依技師法第42 條或建築師法第50 條
之規定報請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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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成績丙等人員檢討 



工程會  103年9月24日工程管字第10300334770號 

應注意符合「比例原則」及「注意當事人有利及不利原
則」，避免未符合技師法相關規定無明確事證仍發動懲
戒程序 

就擬移送技師懲戒之案件，宜先予擬交付懲戒技師說明
之機會，必要時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技師公會
提供意見 

已得客觀認定有技師法所定應交付懲戒之情事，並確認
擬交付懲戒之技師對該事由違反作為或不作為之義務，
且交付懲戒應符合比例原則 

宜就查核結果及缺失情節，檢視技師是否應對該工程查
核結果有對應之責任，如確有責任始報請懲戒 

 
19 

有關各機關依技師法第42條移送技師懲戒時注意
之事項及參考資料如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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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程序及準備 



接到電話或電郵通知（不預先） 

主辦機關選定查核開會地點 

準備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 及簡報資料 

•填寫「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 

•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視需求製作簡報資料 

會議室佈置 

•查核委員、查核小組工作人員、施工團隊人員座位 

•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資料齊全 

•茶水、光筆及設計圖說 
21 

查核前準備工作 



查核日期及工程名稱 

備妥之文件與器具 

請主辦機關、監造人
員及承攬廠商相關人
員查核日到場說明 

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
（約8份，領隊、查核委
員及工作人員各1份） 

 

查核通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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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施
工
執
行
資
料
表 

(1/5) 

工 程 施 工 執 行 資 料 表 

一、基本資料 

計畫名稱 

工程名稱 

發包預算(千元) 

工程底價(千元) 契約金額(千元) 

工程類別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預定) 

完工日期 
     年     月     日 

工    期      年    月     日 (工期      工作\日曆天) 

經費支用  預定支出    千元  實際支出        千元 

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 機關代號 397000000A 

主辦機關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 

新建工程處 
機關代號 397110100G 

專案管理單位 代(編)號 

設計單位 代(編)號 

監造單位 代(編)號 

承攬廠商 統一編號 

1. 工程概要： 

 

2.主要施工項目：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作業流程及填報說明  

102年5月9日工程企字第10200166820號函 

工程主要內容頁供載明工程執行內容，相關資料由承攬
廠商提 報，經監造單位審查、主辦機關審核通過後，
由主辦機關 登錄於本會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 

工程概述－條列簡述下列項目： 

(1)工程內容及範圍。 

(2)有主要構造物者，其數量、型式、種類、規格、尺寸、
主要工法、用途、材料等(應具體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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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主要工項內容及實作數量 

依下列原則，條列簡述： 

(1)分項說明：可就構造物之結構分類進行描述(如橋梁
工程之上部及下部結構)。不易依構造物分類者，依
契約內之主要分項工程為基準，分別進行說明 

(2)描述內容：針對各分項，描述內容包括其數量、型式、
種類、規格、尺寸、主要工法、用途、材料等，以能
充分揭露該工程資訊為原則。另必要時得說明該分項
之實作金額 

(3)特殊採購：符合特殊採購之工項，以獨立項目正面表
列說明，並應描述所使用之特殊工法、技術，或規格
尺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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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項內容及數量」欄位建議填報內容一覽表  

類別 工程概述 工程主要工項內容及數量 

道
路 

工
程 

1. 道路使用類別(
公路、市區道路、
農路、部落聯絡
道路、水防道路、
林道、村里道路) 

2. 路面材料(瀝青
混凝土路面、混
凝土路面) 

3. 道路長度或里
程數 

4. 道路型式(幾車
道) 

5. 新闢道路、拓
寬道路或道路
養護工程 

1. 道路尺寸：寬度（m）、長度（m）、
厚度（cm） 

2. 路基改善：寬度（m）、長度（m）、
厚度（cm） 

3. 土方工程：挖方(m3)、填方(m3) 
4. 邊坡工程： 

1. 護坡：高度(m)、長度(m)，面積(m2) 
2. 駁坎：高度(m)、長度(m)，面積(m2) 
3. 植生：高度(m)、長度(m)，面積(m2) 

5. 排水設施： 

1. 管涵：直徑(m)，長度(m) 
2. 箱涵：斷面尺寸(m)，長度(m) 
3. 其他排水設施(含地面及地下)：直徑

(m)或斷面尺寸(m)、長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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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項內容及數量」欄位建議填報內容一覽表  

類別 工程概述 工程主要工項內容及數量 

建
築 

工
程 

1. 建物數量(棟) 
2. 建物使用用途 

3. 基地面積 

4. 建物樓層數 

5. 建物總高度 

6. 樓地板面積 

7. 結構型式(RC、
鋼結構) 

8. 地質條件 

1. 基礎工程： 

1. 基樁：型式、口徑尺寸(m)、長度
(m)、數量、個別最大長度(m)、總
長度(m) 

2. 井式基礎：型式、口徑尺寸(m)、深
度(m)、數量 

3. 況箱：型式、口徑尺寸(m)、深度
(m)、數量 

4. 連續壁：厚度(m)、深度(m)、數量 

2. 建築主體工程：鋼構最大跨徑(m)、鋼
結構總噸數 

3. 外牆工程：型式(帷幕、PC版)、數量
(m2) 

4. 內部裝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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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主要施工項目及數量 

箱涵：斷面尺寸（W×H×t），長度（m） 

             

鋼筋、模板及混凝土數量 

•不要直接引錄詳細價目表所有項目 

主要施工項目及數量 

材料 施工 
抽查 
標準 



主要施工項目 
契約
項次 

材料（設備）名稱 單位 數量 

全套管基樁 
  20支 

  長度30~35m 

一、1 SD420W 高拉鋼筋 #3~#8 噸 

一、2 280㎏f/㎝2  水中混凝土 m3 

箱涵 
  長度（m） 

  斷面尺寸  

 （W×H×t） 

二、1 140㎏f/㎝2 混凝土 m3 

二、2 210㎏f/㎝2 混凝土 m3 

二、3 SD280 中拉鋼筋 #3~#5 噸 

二、4 SD420 高拉鋼筋 #6~#8 噸 

二、5 夾板模板 m2 

二、6 PVC止水帶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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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工程主要施工項目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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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執行資料表 (2/5) 

進度 

管理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 

計算基準： 

落後原因及對策： 

 

主 

辦 

機 

關 

督 

導 

情 

形 

1、是否建立品質督導機制： 

□ 是，共督導（ ）次。 

□ 否。 

2、監造計畫書審查情形： 

□ 已核定，計審查（ ）次。 

核定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 未核定，已審查（ ）次。 

3、其他品質督導績效： 

 

 

配合網狀圖說明 
(含S曲線) 

是否於開工前核定 



 

監 
造 
單 
位 
監 
督 
情 
形 

 
1、品質計畫書審查情形： 

□ 已核定，計審查（ ）次。 
核定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 未核定，已審查（ ）次。 
2、施工計畫書審查情形： 

□ 已核定，計審查（ ）次。 
核定日期及時間： 年 月 日。 

□ 未核定，已審查（ ）次。 
3、材料設備抽驗情形： 
（1）契約規定抽驗項目（一）：     ；及抽驗次數：（ ）次 

□ 已抽驗（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抽驗。 

（2）契約規定抽驗項目（二）：     ；及抽驗次數：（ ）次 
□ 已抽驗（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抽驗。 

4、施工抽查情形： 
（1）契約規定抽查項目（一）：     ；及抽查次數：（ ）次 

□ 已抽查（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抽查。 

（2）契約規定抽查項目（二）：     ；及抽查次數：（ ）次 
□ 已抽查（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抽查。 

5、缺失項目及改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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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施
工
執
行
資
料
表 

(3/5) 

是否於開工前(或依契
約規定時間)核定 

配合材料送審管制總表及
抽試驗管制總表說明 

配合主要工程項目之檢驗
停留點進行說明 



 

工
程
施
工
執
行
資
料
表 

(4/5) 

承 
攬 
廠 
商 
執 
行 
情 
形 

1、材料及施工檢驗執行情形： 
（1）契約規定檢驗項目（一）：     ；及檢驗次數：（ ）次 

□ 已檢驗（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檢驗。 

（2）契約規定抽驗項目（二）：     ；及檢驗次數：（ ）次 
□ 已檢驗（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檢驗。 

2、施工自主檢查執行情形： 
（1）檢查項目（一）：      

□ 已檢驗（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檢驗。 

（2）檢查項目（二）：      
□ 已檢驗（ ）次，符合（ ）次；未符合（ ）次。 
□ 未檢驗。 

3、專任工程人員督導情形： 
□ 已督導（ ）次；督導情形說明： 

□ 未督導。 
4、交通維持及工地安全設施檢查情形： 
□ 已檢查（ ）次；檢查情形說明： 
□ 未檢查。 
5、不合格品管制執行情形： 
6、矯正與預防措施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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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材料設備管制總表 
說明 

配合主要工程項目之 
檢查時機說明 

重大或重覆性之缺失 
矯正措施執行情形 

不合格材料及施工不合格 

之處理情形 



 

二、專業人員評核（請就下列人員執行狀況填報） 
(註：同一職稱如有二人以上，請務必另紙述明其工作項目，以別其責任) 

1、專案管理單位 

   建築師(或技師)    (姓名：          ) 
   工地負責人        (姓名：          ) 
 

2、監造單位 

   建築師(或技師)    (姓名：          ) 
   工地負責人        (姓名：          )  
   派駐現場人員-1    (姓名：          )；工作職掌，如附件說明 
   派駐現場人員-2    (姓名：          )；工作職掌，如附件說明 

3、承攬廠商 

   專任工程人員    (姓名：○ ○○) 

   工地負責人        (姓名：○ ○○) 

   品管人員-1         (姓名：○ ○○)；工作職掌，如附說明 

品管人員-2         (姓名：○ ○○)；工作職掌，如附說明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姓名：○ ○○) 

機關填寫人姓名：                          機關主管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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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員
工
作
職
掌 



一、主辦單位、專案管理廠商報告：（10分鐘） 

（一）人員介紹：逐一介紹主辦機關、監造單位及廠商人員 

（二）工程概要與目前施工概況（搭配平面圖或照片說明） 

（三）監造計畫、品質計畫及施工計畫等審查辦理情形 

（四）預算支用情形：說明預定支出及實際支出情形 

（五）工程督導機制建立及督導執行情形（包含主辦機關及上級機關） 

（六）困難問題及解決對策 

（七）工地現場擺設文件檔案清單（含工程契約、圖說、規範、督導紀
錄與缺失改善函復情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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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內容大要 



1.監造計畫審查情形： 

對於監造計畫審查情形報告，如提送日期、審查情形

（退件補正內容或核准）及核定日期 

監造計畫應於工程發包前提報甲方審核，並於開工

前完成核定程序，俾由主辦機關提供廠商配合辦理  

2.工程督導機制建立及督導執行情形： 

 主要描述督導組織及督導執行情形，執行情形建議採

表列方式列出，其內容包含：督導日期、督導情形

（簡述）、結果及缺失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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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簡報重點 1/2 

監造計畫應於工程發包前提報甲方審核，並於開工
前完成核定程序，俾由主辦機關提供廠商配合辦理  



3.缺失改善追蹤： 

 針對督導之缺失項目所進行追蹤情形報告，可搭配前

述督導缺失來述明，主要描述內容為：缺失情形、監

造、承商改善情形、改善結果確認及完成改善日期 

4. 施工進度管理措施：針對施工進度控管進行報告 

 若有進度落後情形，所進行的處置動作，如要求提報

趕工計畫、暫停核發估驗計價款等 

5. 障礙之處理： 

 針對非工程技術面所產生之障礙進行報告。如用地取得、
路權申請、地下管線等障礙因素之處理情形及因應對策 

 有變更設計時，應說變更原因及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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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簡報重點 2/2 



一、人員介紹 

二、工程概述與施工概要 

三、經費執行情形 

四、計畫書辦理情形 

五、施工品質及勞安督導 

六、工程障礙處理 

簡報大綱 – 案例 



一、人員介紹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局○○處 

 副總工程司： 

 科    長： 

 股    長： 

 承辦人員： 

 設計、監造： ○○○建築師事務所        

 建 築 師： 

 監造主任： 

 監造人員： 

 承 攬 廠 商 ：○○營造公司 

 專任工程人員： 

 工地主任（或工地負責人）： 

 品管人員： 

 職業安全衛生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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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概述與施工概要 

建築構造 

地下二層、地上十一層鋼筋混凝土構造物一棟。 

基地面積 ：3074.27㎡ 

建築面積 ：1191.22㎡ 

總樓地板面積：16216.68㎡ 

 

已完成項目：連續壁工程及B2F~2F結構體工程 

目前施工項目：塔吊安裝，3F放樣、柱筋綁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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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概述與施工概要 

可搭配現況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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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述 

契約金額：2億9,934萬1,543元正(第1次變更設計) 

開工日期：101年3月14日 

工       期：683工作天(第一次變更設計展延33天) 

停       工：101.5.24~101.7.2 (因……辦理第1次變更設計) 

預定完工：104年2月2日 

累計工期：251工作天(迄102.5.19止) 

累計預定進度：24.21% 

累計實際進度：2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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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102年4月底承商共估驗計價七次，累計估驗進

度30.97 %，累計金額新台幣8,876萬9,678元正。 

 預定支出：xx,xxx,xxx元 

 

承商估驗請款概要 

次別 估驗日期 估驗金額(元) 

4 102.2.4 23,411,366 

5 102.3.13 11,019,958 

6 102.4.19 8,726,814 

7 102.5.20 13,686,162 

合計 8,876萬9,678元 

三、經費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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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 
監造審 

定日期 

主辦機關 

核定日期 
文        號 

監造計畫書 -- 101.2.14 
高市工新建施字第
10170400900號 

施工計畫書 101.5.15 101.5.28 
高市工新建施字第
10171555500號 

品質計畫書 101.6.7 101.6.14 
高市工新建施字第
10171856200號 

勞安計畫書 101.3.14 101.4.2 
高市工新建施字第
10170848300號 

防汛計畫書 101.5.28 101.6.4 
高市工新建施字第
10171705300號 

四、計畫書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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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品質及勞安督導機制 
        為能確保工程施工期間其品質能符合相關規
範及契約等要求與重視現場施工人員安全，本處
設置考工督導小組、勞安督導人員及督導人員，
不定期對施工品質及勞安進行督導，倘發現缺失
即開立缺失改善通知單要求承商改善及回覆。 

工程督導單位 次數 

本處考工小組 3 

本處勞安人員督導 4 

本處施工督導人員 117 

五、施工品質及職安衛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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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工督導紀錄 

五、施工品質及職安衛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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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內容及改善說明 

五、施工品質及職安衛督導 

督導日期 督導內容 
改善完成
日期 

改善情形 

101.8.29 

1.建議施作連續壁完整性試
驗。2.將臨時用電設備予以
接地處理。 

101.9.12 

已接地處理。 

101.12.19 

請於鋼樑設置安全母索並
要求其上施作人員配戴安
全帶並確實勾掛。 

101.12.24 

 

已於鋼樑設置安全
母索並要求其上施
作人員配戴安全帶
並確實勾掛。 

102.3.22 
B2層打鑿面，請依規定修
補。 102.3.30 

已依規定修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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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監造單位報告：（15分鐘） 

（一）監造組織 

（二）目前工程進度（%）及計算基準 

（三）監造計畫核定情形及受訓合格監造人員登錄情形
(不須設立者免予說明) 

（四）施工計畫與品質計畫審查辦理情形 

（五）施工進度監督及品質缺失改善追蹤執行情形 

（六）契約規定之施工品質抽查執行情形及材料設備品質
抽驗執行情形 

（七）說明歷次被查核之監造單位缺失改善情形（如未曾
被查核者免予說明） 

（八）工地現場擺設文件檔案清單（含監造計畫、監造報
表、材料設備抽驗紀錄、施工抽查紀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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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監造組織：說明監造組織架構 

 查核金額以上工程，是否設置品管班受訓合格之監造
現場人員？是否已由機關核備？ 

2.目前工程進度（%）及計算基準：詳後說明 

3.施工計畫與品質計畫審查辦理情形 

 對於施工、品質計畫審查情形報告，如提送日期、審
查情形（退件補正內容或核准）及核定日期 

 整體品質計畫應依契約規定時間提出，並經主辦機關
或監造單位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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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報告重點 1/4 

整體品質計畫應依契約規定時間提出，並經主辦機關或
監造單位核備（最好能於開工前核定） 

分項品質計畫則併入各分項施工計畫依施工時程先後，
於各分項工程施工前提出，並報工程主辦機關或監造單
位核備後施工 



4.施工品質抽查執行情形及材料設備品質抽驗執行情
形 

材料設備送審執行情形：將應送審所有材料表列於材料送
審管制總表中，內容包含材料項目、規格、送審日期及審查
結果等 

材料設備抽驗執行情形：針對材料設備應抽驗項目進行報
告，建議表列所有材料設備抽驗管制總表 

施工品質抽查執行情形：針對檢驗停留點檢驗或隨機抽查
情形進行報告，建議表列檢驗停留點及隨機抽查作業項目、
次數、不合格率及缺失項目等 

不合格之追蹤執行情形：可分材料及施工。材料：不合格
材料之控管或區隔及運出工地情形。施工缺失：對於施工抽
查缺失所進行之追蹤、改善確認及改善完成日期進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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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報告重點 2/4 



 預計送審29項，已經提送並經准予備查者12項，2項送審中 

分項工程施工及品質計畫書送審時程管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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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設備送審時程管制表 

預計送審35項（含實驗室資格） 

已經提送並經准予備查者6項，無延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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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契約詳細表
項次 

契約數量 
是否取
樣試驗 

預定送審
日期 

是否 
驗廠 預定試

驗單位 

送審資料（ ◎ ） 
審查 
日期 備註 

(歸檔 
編號) 

協力
廠商
資料 

型錄 
相關
試驗
報告 

樣品 其他 
審查 
結果 

材料(設備)名
稱 

實際送審
日期 

驗廠 
日期 

1 
壹.二.1R.2 
壹.二.6R.5 

1198.06 
是 

103/6/30 是 市府 
抽簽 

◎   ◎     
103/6/27 

  

混凝土 m3 103/6/23 7/15 OK 

2 
壹.二.1 9331 

是 
103/6/30 否 市府 

抽簽 
◎   ◎     

103/6/30 
  

瀝青混凝土 m2 103/6/25 - OK 

3 
壹.二.2 204.6 

是 
103/6/30 否 市府 

抽簽 
◎ ◎ ◎ ◎   

103/7/4 
  

高壓混凝土磚 m2 103/6/30 - OK 

4 
壹.二.5 6167 

是 
103/6/30 否 市府 

抽簽 
◎   ◎     

103/7/4 
  

預鑄路緣石 m 103/6/30 - OK 

5 
壹.二.12R 1247.79 

是 
103/7/15 否 市府 

抽簽 
◎ ◎ ◎ ◎   

103/7/18 
  

婆羅洲鐵木 才 103/7/11 - OK 

6 
壹.三.3 875 

是 
103/7/15 否 

市府 
抽簽 

◎   ◎     
103/8/21 

  熱處理 
聚酯標線 

m2 103/7/29 - 
OK 

7 
壹.二.1.3. 11041.5 

是 
103/6/30 否 市府 

抽簽 
◎ ◎ ◎     

103/6/27 
  

銲接鋼線網 m2 103/6/23 - OK 

8 
壹.二.13 54.6 

否 
103/7/20 否 

-- ◎   ◎     
103/10/28 

  
環氧樹脂防滑 m2 103/8/26 - OK 

9 
壹.四.3.8. 4335 

是 
103/7/20 否 

SGS ◎   ◎   ◎ 
103/8/15 

  
植栽沃土 m3 103/7/29 - OK 

10 
壹.二.7R.6 182 

是 
103/6/30 否 市府 

抽簽 
◎   ◎     

103/6/27 
  

鋼筋 Kg 103/6/23 - OK 



材料設備抽驗(試驗)紀錄統計表 

至102.4.30共計抽驗70次，全部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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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督導施工廠商執行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境保
護等工作 

6.品質稽核執行情形（查核金額以上工程） 

品質稽核執行情形：包括對廠商之外部稽核及監造計畫
是否落實有效之內部稽核 

7.監造建築師/技師現場作為（監督/抽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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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單位報告重點 3/4 



8.監造報表執行情形： 

 （簡略帶過）針對填
報及彙整送主辦機關
情形報告 

 108年4月30日修正 

監造單位報告重點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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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度：搭配施工預定進度表（網圖）報告預定及實
際進度 

計算基準： 

可選擇施作的數量、完成的價值、達到的里程碑等方式 

如以施工項目及數量所產生之金額與工程契約總金額之%；或以
施作項目之權重等方式來計算。 

如有落後之報告：針對落後原因，如用地取得、路權申
請、地下管線遷移、連日下雨等無法施工原因進行報告，
並將解決對策，如提報趕工計畫或協商管線單位儘速遷
移事項進行說明（如有調整預定進度應先提報送主辦機
關核准） 
 

註：應和主辦機關簡報整合，由一個單位說明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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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工程進度（%）及計算基準 



 

預定進度網圖 

實際進度 

預定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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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曲線 

營建專案從開始至結束的累計進度的圖形 

水平軸表時間，垂直軸表專案累計進度（錢或完
成百分比） 

對於n個作業的專案，t時間點的累計進度定義如下： 

Wi = 專案中i作業的權值；Pti = 時間點t之i作業的完成百

分比 





n

i

tiit PWP
1

...... 公式 (1) 



案例1 進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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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度計算基準:   預算進度係依據核定施工網圖估算完成金額百分比所得  

 實際進度係依據施工完成金額佔契約金額百分比所得  



工程進度計算基準 

以直接工程完成之工程金額進度百分比計算 

各分項工程進度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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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工程進度 

資料更新截至105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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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工程執行情形 -施工執行數量 

資料更新截至105年2月21日 

項次 施工項目 契約數量 單位 完成數量 完成進度 

1 ψ300mm分支管推進工程 676 M 647.01 95.7％ 

2 ψ200mm污水連通管 
(道路、人行道) 13,297 M 12,539.32 94.3％ 

3 ψ200mm污水連通管(後巷) 10,911 M 7,744.12 71％ 

4 ψ1200mmＡ型人孔  21 座 16 76.2％ 

5 

ψ600mm甲型陰井 36 座 32 88.9％ 

ψ300mm塑膠陰井 777 座 707 91％ 

ψ345mm丙型陰井 649 座 352 54.2％ 

6 用戶接管 8,602 處 8,505 98.9％ 

7 後巷水溝 7,342.54 M 3,291.78 44.8％ 



三、承攬廠商報告：（15 分鐘） 
(註：若同一工地有兩標以上，得酌予延長) 

（一）品質與進度作法說明：（由廠商代表報告10 分鐘）  

1、品管組織 

2、品質計畫核定情形及品管人員登錄情形（不須設立者免予說明）  

3、材料及施工檢（試）驗執行情形與施工自主檢查執行情形  

4、不合格品管制執行情形  

5、矯正與預防措施執行情形  

6、工地現場擺設文件檔案清單  

 品質計畫、施工計畫、施工日誌、材料設備檢（試）驗紀
錄、自主品管文件紀錄…等 

（二）專任工程人員說明品質與進度督察情形：（報告5 分鐘）  

1、品質及進度督導執行情形  

2、督導文件檔案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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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計畫核定情形及品管人員登錄情形  

品質計畫核定情形 

•整體品質計畫應依契約規定時間提出，並經主辦機關核定

(宜在開工前核定) 

•「分項品質計畫」於各分項工程施工前提出 

•工程遇有變更設計，若涉及材料或工法之變更時，該「分

項品質計畫」應適時配合修訂 

品管人員登錄情形 

•2千萬元以上工程，是否設置品管班受訓或回訓合格之品

管人員？是否已由機關或監造單位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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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料及施工檢（試）驗執行情形  

與施工自主檢查執行情形 

1. 材料及施工檢驗執行情形： 

•針對材料送審及檢試驗情形報告，建議表列材料設備送審

管制總表及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 

•對於重要材料可繪製管制表進行統計分析 

2. 自主檢查執行情形： 

•針對品管自主檢查「實際執行」情形報告 

•建議表列品管自主檢查統計表，其內容包含自主檢查作業

項目、次數、合格不合格率及（主要）缺失項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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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合格品管制執行情形 

可分材料及施工 

•材料不合格： 

•不合格材料之控管，如隔離及運出工地情形 

•另可配合材料堆置情形予以說明，如區分待檢區、合格

區及不合格區 

•施工缺失：可搭配自主檢查一併說明，對檢查所

發現重大缺失或頻率高的缺失，所進行之改善情

形（應合於規範） 



對自主檢查所發現重大缺失或常見缺失進行檢討與

矯正措施之執行情形報告 

•如檢查重大或發生頻率高之缺失原因調查、分析、矯正措

施、矯正結果及成效評估等 

•「矯正」所關切的不是缺失本身，而是確保不符合事項不

再發生的「管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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矯正與預防措施執行情 

•不合格改善 蜂窩修補 

•如增加使用外模震動器：矯正措施 避免蜂窩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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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內部品質稽核執行情形（查核金額以上工程） 

•說明品管人員或品管部門對工地辦理定期或不定期執行內部品
質稽核情形 

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措施執行情形 

•對於安全及環境保護執行情形報告如安衛生自動檢查及環境保
護自主檢查執行情形 

•建議表列檢查統計表，內容包含檢查頻率、次數、不合格率、
經常或重大缺失及改善情形等 

汛期工地防災減災執行情形 

•防汛（應變）計畫及汛期工地防災自主檢查表之執行次數與情形 



施工日報填報情形及
彙整報送情形（簡略
帶過） 

 

施工日報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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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室佈置 

查核委員、
查核小組工
作人員、施
工團隊人員
座位 

主辦機關、
監造單位及
承攬廠商資
料齊全 

茶水、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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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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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監造及承商三個單位應整合 

•內容不要重複，如工程概述及主要工項內容等 

•各資料之工程進度需一致，勿有不同版本 

以實際執行內容為主，如有流程圖不用說明 

給委員資料應齊齊備，不可缺少 

控制時間，簡報不宜過長久 

字體不可太小，最好≧20號字 

如有取樣，應瞭解取樣規定及合格標準 

•事先統計可取樣位置，並予以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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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行程 

會議召開 

簡報 

工地現場會勘 

書面資料查閱 

查核檢討 

扣點會議 

結束 

•由查核小組帶隊人員主持 

•參加人員簽到 

•主辦機關、監造及承商依序簡報 

•職安人員進行危害告知 

•查核現場取樣抽驗 

•資料提供及回應 

•委員說明查核缺失及建議 

•施工團隊回應相關問題 

•宣布結核扣點結果 



工地現場會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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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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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主辦機關 

•品質督導機制： 

•督導情形：次數、結果及缺失項目 

•缺失改善情形及完成改善日期 

•監造計畫之審查紀錄 

•施工進度管理措施及障礙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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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查核項目 1/3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  第3條  



監造單位 

• 監造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 

• 監造組織 

• 施工計畫及品質計畫之審查作業程序 

• 材料設備抽驗及施工查核之程序及標準 

• 督導施工廠商執行工地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境保護等
工作 

• 缺失改善追蹤 

• 品質稽核 

• 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 

• 施工進度監督等之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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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查核項目  



具運轉類設備（△）者，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  

監造計畫架構 
監造計畫應參考「監造計畫製作綱要」編訂  

1百萬以上未達 
1千萬元之工程 

1千萬元以上未達
查核金額之工程 

查核金額
以上工程 

監造範圍 ● ● 

監造組織及權責分工 ● ● ● 

品質計畫審查作業程序  ● ● ● 

施工計畫審查作業程序  ● ● ● 

材料與設備抽驗程序及標準 ● ● ● 

設備功能運轉測試抽驗程序
及標準  

△ △ △ 

施工抽查程序及標準 ● ● ● 

品質稽核  ● 

文件紀錄管理系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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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廠商 

 品質計畫內容及執行情形 

• 品管組織 

• 施工要領 

• 品質管理標準 

•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 

• 自主檢查表 

• 不合格品之管制 

• 矯正與預防措施 

• 內部品質稽核 

• 文件紀錄管理系統等 

 施工進度管理、趕工計畫、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措施等
之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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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查核項目  

依公共工程施工品
質管理作業要點 -
第3點規定辦理 



查核金額以上
工程 

1千萬元以上未達
查核金額之工程 

1百萬以上未達     
1千萬元之工程 

計畫範圍 ● ● 

管理權責及分工 ● ● ● 

施工要領 ● 

品質管理標準 ● ● 

材料及施工檢驗程序 ● ● ● 

自主檢查表 ● ● ● 

不合格品之管制 ● 

矯正與預防措施 ● 

內部品質稽核 ● 

文件紀錄管理系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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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計畫架構 
應參考「品質計畫製作綱要」編訂  

具運轉類設備者，應增訂設備功能運轉檢測程序及標準  



品管文件 

•主要分項工程：對應的「標準」及「抽查紀錄/自主檢查」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及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 

•檢查標準應定量或定性；符合契約及施工規範規定 

•實際抽查/檢查值應確實填寫 

•文件檔案清單 

施工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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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準備重點 1/3 



品管文件 

施工 

•檢驗停留點或隱蔽部分：要有各檢查項目/標準檢查合格之

（量測）佐證照片（尤其已完成項目） 

•現場缺失要先行改善：如蜂窩；混凝土表面模板、報紙等

雜物 

•施工要有優點：如鋼筋綁紮整齊；混凝土完成面平整 

進度 
81 

查核準備重點 2/3 



品管文件 

施工 

進度 

•核定之最新預定進度為基準 

•計算基準及進度應一致 

•進度不要落後；落後時要有補救措施，如趕工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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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準備重點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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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分事項 

提升品質積極作為 

•確實落實施工規範規定，如濕治養護不得少於7天 

•創新挑戰性 

•科技運用：如BIM運用 

設計優良 

•設計完整性 

•維護管理 

•生態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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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紀錄 



優點 

缺點 

 改善內容應包含缺失

原因分析、矯正措施

及改善步驟等項目  

 

查核紀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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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xx：表主辦機關之缺失 

4.02.xx：表監造單位之缺失 

4.03.xx：表承攬廠商之缺失 

5.xx.xx：表施工之缺失 

（缺失編號：查核品質缺失扣
點紀錄表編號） 



規劃設計問題及建
議 

其他建議 
針對建議事項作改善、
檢討及說明(免原因
分析及矯正措施) 

※問題及建議均要回
應 

扣點統計 

檢驗拆驗 

※改善期限：30天 

查核紀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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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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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發現中等、嚴重缺失，辦理缺失扣點 

•由查核委員於扣點會議中討論 

•針對各單項工程品質依「中等、嚴重」缺失等級

決定各「單項缺失扣點數」 

•品質管理制度：無連帶責任 

•施工品質：「監造單位」依責任連帶處份 



一、品質缺失扣點情形： 

•承攬廠商(QA2+W施工)：扣○○點。 

•委辦監造廠商(QB+W 施工)：扣○○點 

•廠商總計扣點數（QA1＋QA2＋QB＋W+D）：○○點 

說明 

•品質管制部分：承攬(QA2)及監造(QB)廠商分別計算 

•施工(W)部分：依責任連帶處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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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點及記點說明 1/4 



（一）缺失扣罰分 

1、一般缺失：扣罰[-1(M),-2(S)] 

2、嚴重缺失：扣罰[-2(M),-4(S)] 

3、加重扣罰：扣罰[-3(M),-5(S)]  

（二）工程品質查核缺失總扣點數計算方式： 

1、總缺失扣點數＝工程主辦機關扣點數(專案管理廠商)（QA1）＋
監造單位扣點數 (QA2)＋承攬廠商扣點數(QB)＋施工品質扣點數
（W）+施工進度扣點數（P）+規劃設計扣點數（D） 

2、由查核委員於扣點會議中討論，針對各單項工程品質依缺失嚴
重程序決定扣點數，例如： 

5.01.01 [-3,-5] 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範，有冷縫、
蜂窩或孔洞產生，缺失程度屬中等(M)者扣3點 

                               缺失程度屬嚴重(S)者扣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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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點及記點說明 2/4 



（三）工程查核成績等第，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缺失總扣點未達15點者，得列為甲等或乙等。 

2、缺失總扣點在15點以上者，不得列為甲等。 

3、缺失總扣點達40點以上者，查核成績考列為丙等。 

高雄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補充規定 
1、廠商總計扣點數在5點以上者，查核成績應評82分以下。 

2、廠商總計扣點數在15點以上者，查核成績應評79分以下。 

3、廠商總計扣點數在20點以上者，查核成績應評76分以下。 

4、廠商總計扣點數在30點以上者，查核成績應評73分以下。 

5 、廠商總計扣點數達50點以上或缺失總計扣點數達40點以上者，
查核成績應評69分以下。 

前項廠商總計扣點數為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廠商及施工廠商之扣
點數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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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點及記點說明 3/4 



契約價金總額之百分之二十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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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懲罰性違約金金額 

項  目 施工廠商扣1點 
專案管理廠商及 
監造廠商扣1點 

巨額採購以上之工程採
購案 

處以8,000元罰款 處以2,000元罰款 

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
採購之工程採購案 

處以4,000元罰款 處以1,000元罰款 

1,000萬元以上未達查
核金額之工程採購案 

處以2,000元罰款 處以500元罰款 

未達1,000萬元之工程
採購案 

處以1,000元罰款 
處以250元罰款 
 



二、專業人員缺失記點：(此部分只記點，不扣錢) 

建築師（4.02.13）：○ 點 

技師（4.02.14）： ○ 點 

監造單位派駐現場人員（4.02.03）： ○ 點 

專任工程人員（4.03.11）： ○ 點 

工地主任（4.03.12）： ○ 點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4.03.14）： ○ 點 

品管人員（4.03.08）： ○ 點 

 

（4.02.13）、 （4.02.14）等表缺失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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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點及記點說明 4/4 



一、品質管理制度Q：20分 

•Ａ、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監造單位： 

•１、工程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 (QA1) ：5分 

•２、監造單位：(QA2) ：5分 

•B、承攬廠商：(QB) ：10分 

二、施工品質W：60分 

• (一) 強度Ι－混凝土、鋼筋(構)、模板、土方、結構體、裝修、

雜項等（W1） ：40分 

•(二) 強度II －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W2）：10分 

•(三) 安全（W3）： 10分 
93 

查核內容及評分 1/2 



三、施工進度（P）：20分 

•◎評分原則： 

• (一)施工預定進度應以依據契約規定報經核定之最新預定進度為基準，

並確認實際進度後，進行評分。 

• (二)基本分：17分。 

• (三)未訂定進度計算基準：扣1至2分。 

• (四)進度超前：超前1％以上依具體措施及貢獻度，加1至3分。 

• (五)進度落後： 

• 1.非可歸責甲方或乙方者：落後1％以上且主辦機關及承攬廠商未積

極處理，依情節扣1至3分。 

• 2.可歸責甲方或乙方者：落後1％至10％，扣1至3分；落後10％以

上，至少扣3分。 

• 3.採取有效因應對策並發揮具體成效，加1至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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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內容及評分 2/2 



查核結果，有下列情況之一者，應列為丙等： 

•(一)鋼筋混凝土結構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二)路面工程瀝青混凝土鑽心試體試驗結果不合格； 

•(三)路基工程壓實度試驗結果不合格； 

•(四)主要結構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五)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 

•(六)其他缺失情節重大影響安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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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8條 



設計強度210㎏f/

㎝２  

鑽心試體合格之
標準 

同組試體之平均
強度不低於規定
強度fc’之85% 

且任一試體之強
度不低於fc’之
75% 

抗壓強度154㎏f/

㎝２，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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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抗壓強度取樣試驗不合格 



厚度不足 

設計12㎝ 

鑽心厚度約8 ㎝，少3公分 

水泥鋪面厚度不足 

拆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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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坪設計厚度20㎝ 

現場鑽心厚度為約16㎝ 

 

停車場地坪之混凝土鑽心厚度不合格－拆除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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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厚設計13㎝ 

現場厚度為11㎝~ 7㎝ 

道路側溝頂板混凝土鑽心厚度不合格－拆除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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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牆高程控制不準確，易造成頂板厚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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瀝青混凝土壓實度
不合格 

瀝青混凝土壓實度不合格－拆除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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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除中 

重鋪 



 

瀝青混凝土厚度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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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力梁有明顯冷縫且開裂－拆除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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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 

案例  道路底層回填級配料不符合契約圖說規範 

缺
失
情
形 

104 

挖
除 

重
做 



出廠證明為：SD280，與圖說規定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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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 

案例  圖說要求鋼筋使用：SD280 W（可銲）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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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560 標示規定 

○○    YZ    420W    10    C1 

國碼 

製造廠商名稱
或其廠標 

鋼種符號 

標示代號 

驗證登錄 



圖說規定 

鋼筋 fy=4200 ㎏f/㎝2  #4~#8，採用SD420W 

 

 
 

現場#4鋼筋，採用SD280 

鋼筋規格使用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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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總表應詳列規格 

材料/設備出廠證明或檢（試）驗需判讀 

材料進場時亦必須辦理查驗，核對進場材料設備是否與
送審合格者相符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應詳列規格 

項次 
契約詳細表項次 

契約 
數量 

是否取
樣試驗 

預定送審日期 是否驗廠 
預定試
驗單位 

送審資料（ˇ） 審查日期 備註 
(歸檔
編號) 材料(設備)名稱 實際送審日期 驗廠日期 協力廠 

商資料 型錄 相關試 
驗報告 樣品 其他 審查結果 

01 

一.1 

66 m3 是 

105.XX.XX 否 
工務局 

申請 
ˇ ˇ 280 kg/cm2 

混凝土 

02 

一.2 

19 T 是 

105.XX.XX 否 

工務局 

申請 
ˇ ˇ SD 420 W 

鋼筋 

03 
一.3 2701 

孔 
是 

105.XX.XX 否 工務局 

申請 
ˇ ˇ ˇ ˇ 

植筋 

04 
一.4 

300 個 是 
105.XX.XX 否 工務局 

申請 
ˇ ˇ ˇ 

續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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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查核品質缺失扣點機制 



一、品質管理制度Q： 

１、工程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QA1) 

２、監造單位：(QA2) 

３、承攬廠商：(QB) 

二、施工品質W： 

(一) 強度Ι－混凝土、鋼筋(構)、模板、土方、結構體、
裝修…等：（W1） 

(二)強度－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W2）： 

(三)安全（W3）： 

三、施工進度（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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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  1/2 



四、規劃設計（D）：除統包廠商外，規劃、設計
單位不予扣點 

 

五、品質缺失扣點情形： 

1.託專案管理廠商扣點數（QA1+WA1+PA1） 

2.委託監造廠商扣點數（QA2+WA2+PA2+D） 

3.承攬廠商扣點數（QB+W+P+D) 

4.總缺失扣點數（QA1＋QA2＋QB＋W+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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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品質缺失扣點紀錄表  2/2 



   4.01.01[-1,-2]契約內□未編列品管費用或比率不符規定，或□
未編列承攬廠商材料設備之檢驗或系統功能運轉測試費用，或
□未編列監造單位材料設備之抽驗費用 

   4.01.02[-1,-2]契約內，未明定監造廠商提報監造計畫與應含
之內容 

   4.01.03[-1,-2]工程契約□內未依「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理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品管要點）規定，明定承攬廠商提報品質
計畫與應含之內容，或□二千萬元以上工程，未規定品管人員
資格、人數及更換規定 

小4.01.04[-2,-4]□無品質督導及查驗紀錄，或□未落實，
或□記載不完整 

   4.01.05[-2,-4]□無查核、督導或查驗之缺失追蹤改善
紀錄，或□內容不確實、不完整 

   4.01.06[-2,-4]監造計畫□無核定紀錄，或□未確實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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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工程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QA1 

針對小型工程，以標有小符號之缺失項目者列為查核重點 



小  □4.02.01[-2,-4]□未提送監造計畫  

   4.02.01.00監造計畫內容及執行(本項內容若未達公告金額者，
應依契約規定查核) 

   4.02.03.00 監造單位派駐現場人員 (品管要點 -11) 

小   □4.02.03.01[±1,±2]有無落實執行監造計畫  

小   □4.02.03.02[±1,±2]有無監督、查證廠商履約  

小  □4.02.03.03[±2,±4]□有無審查施工廠商之施工計畫、品質計畫、
預定進度、施工大樣圖、器材樣品及其他送審案件，或□有無訂定
檢驗停留點檢驗施工品質，並於適當檢驗項目會同廠商取樣送驗  

小   □4.02.03.04[±2,±4]有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並
填具抽查(驗)紀錄表，或□製作材料/設備抽（試）驗管制總表管控  

小  □4.02.03.05[±1,±2]□發現缺失時，有無即通知廠限期改善，
並確認其改善成果，或□有無督導施工廠商執行工地安全衛生、
交通維持及境保護等工作，或□是否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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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監造單位：(QA2) 



小 □4.03.01[-1,-2]□無施工計畫，或□未符合需求，或□未落實
執行 

小 □4.03.02[-1,-2]□無品質計畫，或□未落實執行，或□未符
需求 

4.03.02.00品質計畫內容(本項內容若未達公告金額者，應依
契約規定查核) 

小 □4.03.03[-2,-4]施工日誌□未落實執行，或□未依規定制定
格式，或□記載不完整  

小 □4.03.04[-2,-4]品管自主檢查表□未落實執行，或□檢查
標準未訂量化値、與規定不符，或□未確實記載檢查值  

小 □4.03.05[-3,-5]□對材料檢(試)驗報告未予審查，或□未製
作材料/設備進料及送審管制總表，或□未符合工程需求 

□4.03.06[-2,-4]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等履約事項□無缺失
矯正預防，或□缺失未追蹤改善，或□未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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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承攬廠商：(QB)  1/2 



4.03.08.00 品管人員（品管要點-6）(本項內容若未達2,000
萬元者，應依契約規定查核) 

□4.03.08.02[±1,±2]有無執行內部品質稽核，如稽核自主檢
查表之檢查項目、檢查結果是否詳實記錄等  

□4.03.08.03[±1,±2]有無做品管統計分析、矯正與預防措施
之提出及追蹤 

□4.03.08.05[±1,±2]品質文件、紀錄管理有無妥適管制  

4.03.11.00 專任工程人員、土木包工業負責人(品管要點 -7、
營造業法第35、36條) 

4.03.12.00 工地主任、土木包工業負責人(營造業法第32、36
條) 

4.03.14 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含勞工安全管理師、勞工衛生管
理師、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及甲、乙、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
務主管）未執行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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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承攬廠商：(QB)  2/2 



5.01 混凝土施工 

5.02 鋼筋施工 

5.03 模板施工 

5.04 鋼構施工 

5.05 環境生態保育 

5.06 土方工程 

5.07.01 一般施工 

5.07.02 水利、道路及護坡 

5.07.03橋樑工程 

5.07.04 電氣、弱電施工、號誌施工 

5.07.05給排水、污水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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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度Ι－混凝土、鋼筋(構)、模板、土方、  

結構體、裝修…等  1/2 



5.07.06接地工程 

5.07.07消防施工 

5.07.08空調施工 

5.07.09昇降設備 

5.07.11掩埋場工程 

5.07.12潛盾及推進工程 

5.07.13景觀工程 

5.07.14監控系統施工及監測作業 

5.08裝修雜項工程 

5.09工地管理(不含進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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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強度Ι－混凝土、鋼筋(構)、模板、土方、  

結構體、裝修…等  2/2 



5.10.01混凝土 

A1 A2 □5.10.01.01[-2,-4]□無配比紀錄 

A1 A2 □5.10.01.02[-2,-4]□無氯離子含量試驗紀錄或□檢驗頻率不
足，或□內容不符規定 

A1 A2 □5.10.01.03[-2,-4]□無坍度試驗紀錄，或□檢驗頻率不足，
或□內容不符規定 

A1 A2 □5.10.01.04[-2,-4]□無混凝土抗壓強度試驗紀錄，或□檢驗
頻率不足，或□內容不符規定 

A1 A2 □5.10.01.05[-2,-4]□就使用之飛灰混凝土，無機關審核水泥
或飛灰出廠證明、飛灰混凝土配比設計報告及其相關材料檢(試)驗
報告之紀錄，或□內容不符規定 

5.10.02鋼筋 

5.10.03鋼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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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度－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W2） 
(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應列為丙等－辦法§8) 



5.10.04 土方工程 

5.10.05 電氣系統(含電氣、弱電、消防電)： 

5.10.06 水系統(含給排水、污水、消防水) 

5.10.07 接地系統 

5.10.08 消防系統 

5.10.09 空調系統 

5.10.10瀝青混凝土及路面工程 

5.10.11基礎 

5.10.12鋼筋混凝土管(RCP) 

5.10.13路燈照明設備 

5.10.14地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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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度－材料設備檢驗與管制（W2） 
(主要材料設備與設計不符情節重大者應列為丙等－辦法§8) 

5.10.15路面標記 

5.10.16高壓面磚 

5.10.17機電系統 

5.10.19監測儀器 

 

 



5.14.01 墜落防止 

5.14.02 倒塌、崩塌防止 

5.14.03 感電防止 

5.14.04[-1,-2] 承包商無勞安自動檢查紀錄或，或□不確實  

5.14.05[-1,-2] 安全衛生管理員或安衛業務主管未在工地
執行職務 

5.14.06 工作場所災害防止 

5.14.12 被撞防止 

5.14.13 物體飛落防止 

5.15 工區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 

5.16 汛期工地防災減災措施 

5.17 功能及節能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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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W3）： 
5.14工地職業安全衛生 



6.01.01[-1,-2]施工進度管理不良 

6.01.02[-1,-2]預定進度表（或網圖）未依契約規定提送或核
定，或□未符合規定 

6.01.03[-1,-2] 預定進度表（或網圖）未符合實際施工現況，
或□內容太簡略，不符需求  

6.01.04[-1,-2]施工中無預定及實際進度管制圖  

6.01.05[-1,-2]地上物拆遷等問題導致進度落後  

6.01.06[-1,-2]未協調管線單位配合施作，導致進度落後  

6.01.07[-1,-2]預定工程進度表（或網圖）未依變更設計時程配
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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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進度（P） 

四、規劃設計（D）： 
              除統包廠商外，規劃、設計單位不予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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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缺失改善 
 



缺點及建議均要回應 

缺失項目：依查核紀錄缺
失及建議順序填寫 

改善對策及結果：         

(詳下一頁) 內容應具體，勿
寫如附件、如照片、已改善
完成、爾後改善或遵照辦理 

完成日期：填改善完成日期 

備註：(未完成者請說明) 

各單位人員核章，並加註
日期(核章前，請先確認缺失
已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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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填寫注意事項  1/3 

若本工程符合營造業法第三十條規定
需置工地主任之工程，則承包商之欄
位需由該法規定之工地主任核章  



屬品管缺失：改善後所執行之佐證文件(影本) 

列舉項目均要有佐證文件 

未列舉時，具代表性文件即可，但勿全部或整本檢附 

查核後未再辦理(抽查或自檢)，說明原因並檢附空白表

單 

檢附影本(標註改正事項)，不要貼在改善照片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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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填寫注意事項  2/3 



屬施工缺失：參考相關施工規範改善；應檢附前、

中、後彩色照片，並將附件依序編號。  

照片內或照片說明欄內應註明日期 

改善前、中、後照片應同一角度拍攝 

照片說明欄應說明照片改善步驟內容 

照片不限3張，每一步驟應要有1張佐證照片 

改善前：應填寫查核缺失內容 

改善中：應敘述改善過程中如何做之各重點步驟 

改善後：應說明是否確已改善完成 

屬結構安全問題，應由監造之技師檢討，並附結構

計算書及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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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填寫注意事項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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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失
改
善
追
蹤
表
範
例 

附
件1

 
附
件2

 

附
件3

 

各單位人員
逐一核章，
並加註日期 

附件標示 



附
件1

 

附
件2

 

附
件3

 

缺失項目 
(含建議)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
請說明) 

【監造單位】
監造計畫之
施工品質抽
查管理標準
未符合需求，
如A.未訂定
瀝青混凝土
鋪設工程之
施工品質抽
查管理標準
  

 

缺失原因分析：監造人員撰寫監
造計畫時未列出本工程重要工項，
以致疏漏訂定瀝青混凝土鋪設工
程施工品質抽查管理標準表。  

矯正措施：要求監造人員爾後撰
寫監造計畫時，應先列出重點工
項，並逐項訂定本工程所有分項
工程之施工品質抽查管理標準。
訂定後請監造技師或有經驗之監
造人員進行複閱，避免再有疏漏。 

缺失改善步驟：監造計畫內增訂
瀝青混凝土鋪設工程之施工品質
抽查管理標準表（如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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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失
改
善
追
蹤
表
範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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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佐證文件應清楚 

檢附影本(標註改正事項)，不要貼在改善照片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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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1

 
附
件2

 

附
件3

 

0k+xxx擋土牆之混凝土搗實不良有蜂窩現象  

案例 

 缺失原因分析：混凝土澆置搗實不良，振
搗時間不足。 

 矯正措施：教育並要求混凝土搗實人員，依
下列步驟搗實：1.分層澆置搗實，不得有遺漏
或過度振實的地方。2.振動棒應每隔大約45㎝
插入一處，振動範圍須重疊。3.振動棒應垂直
插入，深度應略深入下一層的混凝土中。4.振
動時盡量勿觸及模板及鋼筋。 

 缺失改善步驟：參契約混凝土施工說明書之
普通表面修飾規定予以改善，改善步驟如后： 

1.將蜂窩處澈底清除。2.以水浸潤三小時。3.用
與原混凝土同一比例之水泥砂漿嵌平。4.將修飾
表面修飾平整。5.以濕治法養護七日。6.檢附改
善前、中、後照片表乙份。（如附件）  

缺
失
改
善
追
蹤
表
範
例 



130 

照
片
正
確
範
例 

附
件2

 

附
件3

 

改
善
照
片
表(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說明：
(改善前) 
15T消波塊混
凝土澆置、 
搗實未符規範，
致部分有蜂窩
情形 

工
程
名
稱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派員進行
蜂窩打除，
將蜂窩徹
底清除 

說明： 
(改善中) 

以水浸潤 

應註明地點及改善標的 

 改善前：應填寫查核
缺失內容 

 改善中：應敘述改善
過程中如何做之各重
點步驟 

 改善後：應說明是否
確已改善完成 

工程名稱請記得填 

108/6/23 

108/6/25 

108/6/25 

照片缺失情形標示 

 改善前、中、後
照片要有日期 



前、中、後照片
不限3張 

每一改善步驟應
要有1張照片佐證 

 

照片不能有其他
缺失，如未正確
配載安全帽 

 

改
善
照
片
表(

改
善
前
、
中
、
後
同
一
角
度
拍
攝) 

說明：
(改善中) 

用與原混
凝土同一
比例之水
泥砂漿嵌
平 

工
程
名
稱
：
○
○
○
工
程 

說明： 
(改善中) 

以濕治法
養護 

說明： 
(改善後) 

蜂窩缺失
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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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25 

108/6/25 

108/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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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網頁    首頁  > 工程管理  > 品質查核  

>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委員線上交流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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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工程施工查核網站 
HTTP://CWSU.KCG.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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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成績丙等意見處理作業程序 

作業範圍 

•受理事項僅針對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八條試驗結果不

合格，致查核成績丙等（含改列丙等）情形 

•若為查核當日因施工品質嚴重不良等因素判定丙等者，非本

意見處理作業程序範圍 

提出期限 

•廠商需於收到查核結果列丙等通知次日起七個工作天內，檢

附相關佐證資料，以書面向主辦機關提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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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